水土保持科学数据使用保密协议

甲方：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乙方：

为规范水土保持科学数据（以下简称“数据”）使用，强化信息安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规定，根据《水土保持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协议。

数据使用目的与使用范围

乙方因           ，申请使用甲方水土保持科学数据，乙方从甲方获得的                                           数据为保密性数据，因此乙方从甲方处获得上述数据后，应对数据的存储和使用进行严格保密和安全妥善管理。上述数据用途必须与《水土保持科学数据申请表》中规定的一致，需要改变用途时必须重新申请并签署保密协议。除此之外，乙方不得擅自将数据以任何方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双方义务及限制

甲乙双方了解并承诺，乙方提交的《水土保持科学数据使用申请表》经甲方相关部门及领导审批通过后，甲方向乙方提供相关上述数据。

乙方所申请数据存储格式为：

(纸质版（借阅）                     (电子版

其中，借阅需遵守以下规定：

借阅数据人员，需在办公室办理档案借阅登记手续，填写“借阅登记表”，并在借阅完毕后及时归还。

借阅数据人员只限于在指定场所进行借阅，不得擅自扩大资料的阅读范围，确因工作需要携带资料外出的，需经甲方领导批准。

借阅数据人员不得对数据进行复制、传播、出版等，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数据，如在使用数据时有违反《保密协议》相关条款的，甲方将有权追究乙方相关法律责任。

甲方向乙方移交电子版数据时，须通过加密方式移交。

乙方必须严格控制数据管理，建立专人负责制度，对接收到的纸质版数据资料需严格控制知悉范围，告知使用人员保密要求，对接收到的电子版数据资料，需通过加密方式移交，禁止通过网络传输，不得将数据在互联网上登载。

乙方对许可使用的数据不拥有复制、传播、出版、翻译成外国语言等权利，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数据，数据的任何格式或任何复制品视同原始数据，乙方不得有偿或无偿转让数据，包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量度变换等各种形式转换后形成的新数据。

乙方必须在使用数据所形成的成果的显著位置注明该数据版权的所有者（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使用数据发表论文、报告等涉及数据的成果应书面提前至少7个工作日告知甲方。

乙方必须按照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数据资料安全，严防丢失泄密。

如有违反或可能违反本协议的情形发生，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尽早知情尽早做出预防，降低数据安全风险，以及尽可能减少因数据安全事故而造成的相应损失和负面影响。
数据的所有权、终止及违约责任

乙方承认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水土保持科学数据始终为甲方的资产，数据的权威和所有权为甲方所有，乙方任何涉及数据侵权的行为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相关法律责任。
乙方如发生违反本协议的规定内容的行为，甲方可于任何时间终止本协议中规定的向乙方提供的水土保持科学数据，并要求乙方清除已经提供给乙方的所有数据及副本，乙方需以书面形式保证，数据清除过程没有以直接或间接等任何形式保留数据或数据副本。
乙方的数据使用申请一旦获得批准，即视同乙方同意上述保证条款，若有违约，可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停止向其提供数据服务，并向其所在单位通报。如有严重违规或违法者，将根据国家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追究。

因乙方使用或保管数据不当，导致知识产权纠纷或泄密事件，由乙方负全部法律责任。

声明

除非以书面形式特别约定，甲方保证按照本协议向乙方提供的水土保持科学数据的真实性，但对数据的价值及精确性等不作任何保证。

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永久有效。本协议的终止并不终止协议下的保密义务。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持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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